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苍溪县退役军人事务局

集中更新行政执法公示内容

一、行政执法主体

（一）行政执法主体 1 个：苍溪县退役军人事务局

地址：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兴贤街 76 号

邮编：628400 电话：0839-5259988

（二）行政执法机构设置 2 个：

1.优抚股：组织、指导全县拥军优属工作，承担现役军人、

退役军人、军队文职人员和军属优待、抚恤等工作。贯彻执行国

家、省、市有关退役军人医疗、疗养、养老等优抚保障机构以及

军供保障机构的规划政策。贯彻执行国民党抗战老兵等有关人员

优待政策。承担退役军人总结表彰、荣誉奖励和烈士褒扬、纪念

设施管理保护工作，依法承担英雄烈士保护相关工作。承担烈士

评定的审核上报工作，组织、指导英雄烈士纪念工作。负责退役军

人事务对外交流与合作。

股室负责人：杨波 联系电话 0839-6091867

2.安置就业股：拟订计划分配的军队转业干部、符合政府安

排工作条件的退役士兵接收安置、教育培训政策和年度安置计划

并组织实施，负责自主择业军队转业干部、复员干部、自主就业

退役士兵的服务管理，承担接收移交安置、就业创业扶持和教育

培训工作，拟订就业创业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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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室负责人：牛波 联系电话：0839-6091856

二、苍溪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行政执法人员清单

无

三、苍溪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行政执法权力、责任清单

见四川政务服务网、苍溪县人民政府网（含行政执法权力及

责任事项的权限、职责、服务指南、法定依据、流程图、程序）

四、苍溪县退役军人事务局重大行政执法审核目录清单

行政处罚类：

1.较大数额罚款；

2.减轻或者免除行政处罚决定；

3.其它重大行政处罚决定。

五、苍溪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行政执法（监督信息）救济渠道

（一）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、救济途径、方式

1.依法享有的权利

当事人依法享有申请回避、陈述、申辩、复议、诉讼等权利，

详见相应法律法规。

2.救济途径

（1）行政复议

部门：苍溪县人民政府

地址：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江南干道二段 128 号（苍溪县司

法局二楼） 电话：0839-5230256

（2）行政诉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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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：苍溪县人民法院

地址：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北门沟路 298 号

3.对行政执法的监督投诉举报的方式、途径

部门：苍溪县司法局行政执法协调监督股

地址：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江南干道二段128号（苍溪县司

法局三楼） 投诉电话：0839-5230272

（二）行政执法责任制

1.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》（国

办发〔2005〕37号）

2.《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实施

意见》(川办发〔2005〕36号)

3.《四川省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全面推进依法行政考核办

法》(川府法〔2005〕24号)

4.《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》

5.《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》

6.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》

六、苍溪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标准

《四川省规范行政执法裁量权规定》（2014 年 5 月 17 日四

川省人民政府令第 278 号公布）

七、苍溪县退役军人事务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、市场主体库、

2022 年抽查计划

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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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苍溪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行政执法文书样式、行政执法案

卷评查制度

（一）《四川省行政执法文书标准》（2021 年 1 月）

（二）《四川省行政执法流程标准》（2021 年 1 月）

（三）广元市司法局印发《关于印发行政执法案卷评查标准

的通知》(广司发〔2022〕16 号)

九、苍溪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上年度双随机抽查结果、行政许

可和处罚决定、上年度本机关行政执法数据总体情况

无

十、苍溪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2022 年开展行政执法“三项制

度”方案

比照执行《苍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苍溪县全面落实

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

制度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苍府办发〔2019〕29 号）


